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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土壤普查办〔2023〕1 号

关于加强本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与采样

工作的指导意见

各区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为进一步规范开展本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外业调查与采

样工作，切实提高普查质量，现按照全国土壤普查办要求，结

合本市实际，就外业调查与采样工作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强化外业调查与采样实操演练

在开展外业调查与采样工作前，各区土壤普查办要统一组

织开展一次外业调查与采样野外实操演练，需市级土壤普查办

技术组相关人员和市级质控人员到场监督指导。各第三方采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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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按照统一采样标准，模拟表层混合样、水稳性大团聚体样

品和容重样品的采集流程。采样实操演练在获得市级质控人员

检查通过后，方可全面铺开外业调查与采样工作。

二、做好现场信息采集和采样记录

为提高采样点信息填报质量，节省现场信息调查时间，提

高填报效率，各区普查办应指导第三方采样单位提前开展样点

成土条件、土壤利用、植被类型、植物（作物）产量以及肥料、

农药、农膜等投入品使用情况信息的预填报，并在现场采样时

对信息表进行核对和完善；督促第三方采样单位通过小视频、

照片等方式做好采样全过程记录。

三、明确不同环节土壤样品数量

第三方采样单位要严格执行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

规范要求，按照不同类型土壤样品采集、制备、保存与流转重

量（附件 1），规范完成不同环节土壤样品量，确保能满足后续

土壤样品检测分析等环节需求；要加强样品存储与管理，未经

市土壤普查办同意不得随意处置普查样品。

四、抓好外业调查与采样的质量控制

区级土壤普查办要依照外业调查与采样现场检查及平台资

料审核流程（附件 2），切实做好外部质量监督检查，组织专家

或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外业调查与采样，每个外业调查队至少要

有 1 位专家或专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开展现场检查工作，做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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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点全覆盖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；要加强采样信息的审核，

监督指导第三方采样单位做好内部数据审核，审核通过后方可

提交至区级土壤普查工作平台。

五、做好外业调查与采样进度安排

各区土壤普查办要围绕年内完成全部外业调查与采样工作

的目标，结合本地实际，明确时间节点，科学制定外业调查与

采样工作计划，确保如期完成外业调查与采样工作。原则上， 9

月 30 日前，完成除水田以外的各类型样点表层样和剖面样的调

查采样工作；12 月 10 日前，完成水田样点表层样和剖面样的调

查采样工作。

附件：1. 不同类型土壤样品采集、制备、保存与流转重量

统计表

2. 外业调查与采样现场检查及平台资料审核流程图

上海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3 年 7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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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表 1.不同类型土壤样品采集重量统计表

不同类型土壤样品

普通点位 密码平行样点位

鲜样量

（kg）

风干样量

（kg）

鲜样量

（kg）

风干样量

（kg）

表层土壤混合

样品采集
6-7 ≥3.5 9-10 ≥6

剖面土壤发生层（第一发生层）

样品采集
6-7 ≥3.5 9-10 ≥6

剖面土壤发生层（其余发生层）

样品采集
6-7 ≥3.5 6-7 ≥3.5

表层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

样品采集
≥3.5 ≥2 ≥7 ≥4

剖面土壤水稳性大团聚体

样品采集
≥3.5 ≥2 ≥7 ≥4

表 2.不同类型土壤样品制备、保存与流转重量统计表

不同类型土壤

样品

粗磨前风干

原样保存量

（kg）

粗磨后送检

样品量（kg）

粗磨后送检密码平

行样品量（kg）

粗磨后留存样

品量（kg）

表层土壤混合

样品
≥2.0 ≥0.8 ≥1.6 ≥1.0

剖面土壤发生

层样品
≥2.0 ≥0.8 ≥1.6 ≥1.0

土壤水稳性

大团聚体样品
/

≥1.1

(不需要粗磨)

≥1.6

（不需要粗磨）
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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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外业调查与采样现场检查及平台资料审核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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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3 年 7月 20 日印发


